
1 

证券代码：002106   证券简称：莱宝高科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0 

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度业绩快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本公告所载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

门审计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

营业总收入 239,341.71 234,327.14 2.14% 

营业利润 -66,382.08 -569.70 -11,552.11% 

利润总额 -65,088.06 987.23 -6,693.00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-60,640.04 1,365.39 -4,541.22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） -0.86 0.02 -4,400.0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-16.20% 0.33% 降低 16.53 个百分点 

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

总资产 426,457.65 516,065.22 -17.36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343,599.05 405,572.03 -15.28% 

股本 70,581.62 70,581.62 0.0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 4.87 5.75 -15.30% 

      二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

    1、经营业绩说明  

2015 年，受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需求增长大幅放缓、平板电脑需求下滑、触

控笔记本电脑市场需求未能有效激发等综合因素影响，再加上 in cell、on cell 等

触摸屏技术进步且市场渗透率进一步增强，全球触摸屏市场整体供大于求、市场

竞争日益加剧，触摸屏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下降，行业内厂商大面积亏损转型甚至

倒闭。受上述因素影响，公司 G-G 结构和小尺寸 OGS 结构的电容式触摸屏销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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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幅下降、触摸屏及全贴合产品的销售毛利率进一步下降；此外，根据企业会计

准则等相关规定，经履行相关审批程序，公司对停产闲置的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、

存货等资产计提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准备，均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较大不

利影响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39,341.71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2.14%，

其主要原因是：本期小尺寸 OGS 产品及 G-G 结构的电容式触摸屏产品销量及销

售收入大幅下降，但中大尺寸 OGS 产品及全贴合产品的销量及销售收入较上年

同期大幅度增加，导致销售收入略有增长；营业利润-66,382.08 万元、利润总额

-65,088.06 万元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-60,640.04 万元，分别较上年同期

下降 11,552.11%、6,693.00%、4,541.22%，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激烈，产品价

格持续下降及订单波动加大，小尺寸触摸屏产品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，产品成本

大幅上升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将较大不利影响，以及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

停产闲置的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及相关存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。 

2、财务状况说明  

报告期末，公司总资产减少 89,607.57万元、下降 17.36%，主要原因是公

司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公司应收票据及存货等流动资产减少（流动负债中的

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相应大幅减少）综合影响所致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

者权益较报告期初金额减少 61,972.98 万元、下降 15.28%，主要原因是本期经

营亏损及公司根据会计准则对停产闲置的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、存货等资产计提

资产减值准备综合影响所致。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，虽然公司总资产及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有一定幅度下降，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仅为

18.26%，且货币资金余额为 12.46 亿元，经营性现金流良好，整体财务状况健康。 

三、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

2016 年 1 月 30 日，公司发布《2015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04），预计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修正为亏损 58,000 万元

至 63,000 万元。本次业绩快报中净利润数额在上次业绩预告修正后的范围内，

不存在差异。 

四、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

     发布本业绩快报前，公司未出现业绩泄漏及股价异动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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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。 

     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

计主管人员）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 

2、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； 

3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 

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2月 27日 




